
聖約翰科技大學研究所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22 日 98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學則第六十六條訂定。 

第 二 條  本校研究所學生抵免學分，依本辦法辦理。 

第 三 條  本辦法適用於下列學生之學分抵免： 

一、碩士班研究生曾於國內外教育部認可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研究所碩士班肄業，但未

取得該校畢業證書者。 

二、碩士班研究生於修讀本校大學部期間所修習碩士班課程，成績在七十分以上，且

此課程不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者。 

三、學生入學後，經政府機關或本校核准出國進修者。 

第 四 條  本校依所申請抵免科目之優先順序酌予抵免，惟總抵免學分數不得超過各系（所）規定

最低畢業學分數二分之一（不含論文），抵免學分總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實際抵免學分數依各系（所）認定相關標準辦理，但修讀本校學碩士一貫學程者

不受此限，應依「聖約翰科技大學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辦法」辦理之。 

二、抵免後學生至少仍需修業一年。 

第 五 條  學分之抵免僅限選修學分。 

第 六 條  學分之抵免原則如下： 

一、科目名稱及內容均相同者。 

二、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 

第 七 條  不同學分之科目相互抵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較少學分登記。 

二、以少抵多者，本校若有相關科目可補修該科目不足之學分，准予於修畢該補修科

目後抵免；本校若無相關科目可補修該科目不足之學分，不准抵免。 

第 八 條  符合第三條資格規定之新生應於新生開學後 1個月內，逕向所屬各系（所）提出學分抵

免之申請。學分抵免之申請程序以一次為限。 

第 九 條  學分抵免之初審，由學生所屬之各系（所）負責。初審完畢後，送請教務處進行複審。 

第 十 條  抵免之申請有疑義時，審查單位得要求學生提供原修習科目之相關資料，或以甄試方式

進行學分抵免審查。 

第十一條  必修科目停開、更改名稱或更改學分數時，得選定性質相近之科目供學生修習，惟學生

之畢業總學分數，仍應依本校學則之規定，不得減少。 

第十二條  本校各系（所）應依本辦法，訂定該系（所）之抵免學分規定。 

第十三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及本校學則辦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呈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